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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牌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双牌县中心城区范围内集体土地
与房屋征收补偿安置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双政发〔2025〕4 号

SPDR—2025—00005

各乡镇人民政府，阳明山管理局，县直及省市驻双各相关单位：

《双牌县中心城区范围内集体土地与房屋征收补偿安置

的若干规定》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

织实施。

双牌县人民政府

2025 年 12 月 31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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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牌县中心城区范围内集体土地与
房屋征收补偿安置的若干规定

为规范集体土地与房屋

征收补偿安置工作，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实施条例》《湖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办法》、《湖南省土地征收程序

规定》（湘自资规〔2023〕6

号）等法律法规，《永州市人

民政府关于印发<永州市集体

土地与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

法>的通知》（永政发〔2024〕

4 号）文件规定，结合我县实

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本规定所指双牌县中心

城区范围包括：县城区的全部

区域，霞灯村、泷泊村、良村、

人民洞村、佑里村、乌鸦山村、

大路口村、义村、观文口村、

泷泊镇城北新区、国营南岭化

工厂的部分区域，总面积约

16.92 平方公里［具体范围以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永州

市祁阳市等 9 个县级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的批复》（湘政函〔2024〕77

号）、《双牌县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2021-2035 年）》为依据］。

双牌县中心城区范围内

住宅类房屋被征收的，采取货

币补偿安置或安置房安置两

种方式，符合条件的安置对象

以户为单位选择其中一种安

置方式。具体安置方式由征收

实施机构根据实际情况在制

定补偿安置方案时确定。

实行货币补偿安置的，对

符合安置条件的被征收人，按

每人 23.8 万元的标准进行安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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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规定遵照《永州市人

民政府关于印发<永州市集体

土地与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

法>的通知》（永政发〔2024〕

4 号）文件执行。本规定自公

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附件：双牌县征收集体土地上生产、生活设施及其他地上

建（构）筑物补偿标准

县人民政府文件 双牌县人民政府公报 2025年第 7-8期



- 4 -

附件

双牌县征收集体土地上生产、生活设施及
其他地上建（构）筑物补偿标准

项目 名称 单位
补偿金额
（元）

说 明

其
他
类

变压器 个
经电力部门评定用于生产
生活的，经评估后给予拆
卸、搬运、安装费用。

电话、宽带、有线电
视、卫星电视接收器

移装
台 300

天然气表 个 4000 含工程安装费。

电表 个 1000 含工程安装费。

水表 个 800 含工程安装费。

材料转运 车 200

棺木 付 1000 搬运费与寄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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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牌县人民政府
关于发布森林防火禁火令的通告

双政函〔2025〕44 号

SPDR—2025—00003

为有效预防森林火灾发

生，切实保护森林资源，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

林防火条例》（国务院令第541

号）、《湖南省森林防火若干规

定》《永州市森林火源管理若干

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县人民政府决定全县实行森林

防火禁火，特通告如下：

一、禁火时间：本通告发

布之日起至 2026 年 4 月 30

日。

二、禁火区域：全县林内

及林缘 100 米范围内。

三、在森林禁火期内，严

禁带火种上山；严禁造林炼山；

严禁烧荒、烧田埂、烧草木灰；

严禁在林区内和林缘边乱丢

烟头、野炊、烧蜂窝；严禁祭

祀点烛、燃香、烧纸、燃放鞭

炮；严禁其他野外用火及易诱

发森林火灾的活动。因防治病

虫害、冻害、造林抚育、工程

建设等特殊情况需野外用火

的，严格按程序报批。

四、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森

林防火期内，未经批准擅自在

森林防火区内野外用火的，根

据《湖南省森林防火若干规定》

和《永州市森林火源管理若干

规定》规定依法处罚；构成犯

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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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庆节、元旦节、春

节、清明节和连续高火险等级

天气为森林防火特护期，期间

严禁一切野外用火。违者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六、广大人民群众要自觉

遵守本通告，并积极监督举报，

一旦发生火情，需立即报告县

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或

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双牌县森

林火警电话：0746-7723193

或 119。

七、本通告自公布之日起施

行，有效期至2026年4月30日。

双牌县人民政府

2025 年 10 月 9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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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牌县人民政府

关于在划定区域内禁止和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

通 告
双政函〔2025〕57 号

SPDR—2025—00004

为加强烟花爆竹燃放安

全管理，保障公共安全和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消除火灾隐患，

防治大气和噪声污染，改善生

态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

防治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

条例》《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

条例》和《永州市城市市容和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现就双牌县划定区域内禁

止和限制燃放烟花爆竹有关

事项通告如下：

一、本通告所称的烟花爆

竹是指《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

（GB10631—2013）规定的，

以烟火药为主要原料制成，引

燃后通过燃烧或爆炸，产生光、

声、色、型、烟雾等效果，用

于观赏，具有易燃易爆危险的

物品。

二、烟花爆竹禁（限）放

区域

（一）禁放区范围：东至

双牌水电站、南至义村活动室

和城南加油站、西至永山公园、

北至湘一·阳明学校，全年全

时段全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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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限放区范围：泷泊

镇霞灯村、良村、江西村、人

民洞村、佑里村、乌鸦山村、

大路口村、义村、观文口村、

九甲村。限放区域内，元旦、

除夕、大年初一至初三、元宵

节、中元节（农历七月十四日

至十五日）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三）启动重污染天气应

急预案Ⅲ级及以上响应时，按

照应急响应通知要求全县行

政区域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三、强化宣传引导。全县

各级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

和各村（居）民委员会，均应

当做好本单位、本辖区禁止燃

放烟花爆竹的宣传、教育、巡

查、劝导、制止和报告工作，

配合查处燃放烟花爆竹违法

行为。党员干部要带头严格遵

守本通告规定，杜绝违规燃放

烟花爆竹现象的发生，在全县

范围内营造安全、低碳、环保、

文明的良好氛围，维护县城人

居环境。

四、加强部门监管执法。

城管、公安、住建、生态环境、

应急管理等相关部门要依法

履行法定职责，形成工作合力，

强化执法查处，形成高压态势；

对违法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

单位或个人，要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严肃查处，涉嫌犯罪的，

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

责任。

五、营造全面严管态势。

广大人民群众要自觉遵守本

通告相关规定，大力倡导环保、

文明、安全过节理念，并积极

举报全县范围内非法生产、经

营、储存、运输和违规燃放烟

花爆竹及法律法规禁止的其

县人民政府文件 双牌县人民政府公报 2025年第 7-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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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行为。举报电话：110（公

安局）；0746-7721234（县城

管执法局）；0746-7721398（县

应急管理局）；12345（市民服

务热线）。

六、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

施行，有效期五年。原有规定

与本通告不一致的，以本通告

为准。

双牌县人民政府

2025 年 12 月 25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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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牌县人民政府
关于蒋宁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双政人〔2025〕9 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阳明山管理局，县直各单位：

县人民政府决定：

蒋宁同志任双牌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唐良才同志任双牌泷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免去其双牌

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职务；

邓志佩同志任湖南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副局长（试

用期一年），免去其县旅游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职务；

免去韩晓霞同志的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督查专员职务；

何庆林同志任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

免去陈玉峰同志的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职务；

蒋治高同志任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龚运超同志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督查专员（试用期一年）；

唐德铭同志任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免去其县人社局

副局长职务;

冯涛同志任县人社局副局长，免去其县应急管理局总工程

师职务；

蒋志斌同志任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免去其县交通运输局

总工程师职务；

人事任免文件 双牌县人民政府公报 2025年第 7-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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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铸友同志任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副主任，免去其县交通

运输局副局长职务；

卢小花同志任县文旅广体局副局长，免去其县文旅广体局

总工程师职务；

邓明国同志任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免去其县

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专职执法副局长职务；

杨文荣同志任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

免去姜忠光同志的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职务；

陈民同志任县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

免去何清波同志的县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职务；

免去何振华同志的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职务；

蒋磐同志任县旅游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免去其县禁毒工

作社会化宣传教育中心主任职务;

唐丞孟同志任县禁毒工作社会化宣传教育中心主任（试用

期一年）。

双牌县人民政府

2025 年 10 月 31 日

人事任免文件 双牌县人民政府公报 2025年第 7-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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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牌县人民政府
关于龚雪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双政人〔2025〕10 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阳明山管理局，县直各单位：

县人民政府决定：

免去龚雪同志的县科工信局副局长职务；

免去张斌同志的县科工信局副局长职务；

王韬同志任县科工信局副局长；

卢陵衡同志任县科工信局副局长，免去其县统计局副局长

职务；

汤政成同志任县统计局副局长，免去其县统计局总统计师

职务；

胡炜群同志任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

唐忠信同志任县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主任；

免去陈跃明同志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职务；

周林同志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免去其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总工程师职务；

罗伟同志任县舆情信息研究中心主任（试用期一年）；

黄远强同志任县泷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试用期

一年）；

李刚同志任县职业技术学校副校长（试用期一年）；

顾伟龙同志任县第一中学副校长（试用期一年）。

双牌县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26 日

人事任免文件 双牌县人民政府公报 2025年第 7-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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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牌县人民政府
关于唐耀段宁洪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双政人〔2025〕11 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阳明山管理局，县直各单位：

县人民政府决定：

唐耀同志任县公安局督察长；

免去段宁洪同志的县公安局督察长职务。

双牌县人民政府

2025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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